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外国文教专家聘用及管理办法

为贯彻执行国家引进国外智力、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促进我校

教学、科研和科技产业的发展，加强国际交流、增进友谊和寻求合作，

学校引进外国文教专家（以下简称文教专家）来校任教。随着我校的

快速发展，引进文教专家的数量在逐步增多。为了吸引更多符合教学、

科研需要的高水平的文教专家，并加强其来华后的教学与生活管理，

规范我校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充分发挥文教专家在我校教育事业发展

中的作用，提高聘用效益，根据国家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的有关

规定和政策，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条例中的文教专家指以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名义聘请的

在我校各单位（(院、系、部、处)）工作的文教专家。

第二条 聘请文教专家应贯彻“以我为主、按需聘请、择优选聘、

保证质量、用其所长、讲求实效”的原则。在工作中要加强计划性，

防止盲目聘用，凡可由校内教师承担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一般不聘请

文教专家担任。

第三条 聘请文教专家来校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外国语言和

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现代化管理知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强薄

弱学科和新专业、新课程的建设；提高我校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



为我校整体教育发展服务。文教专家的工作以教学、科研为主，应以

加强师资队伍和学科建设、促进人才培养为重点。

第四条 聘用部门应根据文教专家的业务专长正确发挥他们的作

用，应主动多做工作，帮助他们正确认识中国，增进了解和友谊。

第五条 本条例适用于聘期在一个学期以上的（包括一个学期）

的文教专家。

第二章 文教专家的聘用程序

第六条 聘任条件

1. 申请来校工作的文教专家应充分了解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各项法律法规以及关于外籍人员在华的各项管理条例，无犯罪记

录，并能自觉遵守我校有关政策及规章制度。

2. 年龄在 25-60 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热爱教师职业。

3. 各单位(院、系、部、处)聘请的文教专家包括语言类和专业

类。

语言类文教专家：应具有学士以上学位，语言学、教育学或相关

专业者优先考虑；母语应与所授课程使用之语言相同，口齿清楚、语

音语调规范；要有两年以上教学工作经验，优先考虑在中国有教学经

验者；应持有教授语言课程的培训证书；



专业类文教专家：应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副教授以上职称，在本

专业有较高造诣；有两年以上(包括两年)相关专业的企业实践经验者

优先考虑。

4.必须持有前任工作单位出具的推荐信。

5. 有条件者可提供教学相关资料，包括影像资料等。

第七条 聘用手续

1. 根据教学、科研的需要，各单位(院、系、部、处)应在每年

3 月底之前制定下一学年的聘用计划，填写《无锡职业技术学院聘请

外国文教专家申请表》（ 附件 1：聘请外国文教专家申请表.doc）

由分管校领导签署意见后，交至国际交流合作处备案。国际交流合作

处将汇总拟聘用人数，经主管校领导审核批准后，报江苏省教育厅备

案。

2. 通过多方渠道联系合适的文教专家人选，采用现场面试、电

话面试、网络面试等方法确定拟聘人员，将以下材料交至国际交流合

作处，由国际交流合作处统一办理文教专家来校工作的各类手续。

（1）拟聘人员在境外的

①《无锡职业技术学院聘请外国文教专家确认表》（ 附件 2：

聘请外国文教专家确认表.doc）

http://release.wxit.edu.cn:82/_upload/article/files/a7/53/825d67ef4739ad314b8ee0cd357d/9d34f9fe-3bd9-4746-b488-bda795db8e11.doc
http://release.wxit.edu.cn:82/_upload/article/files/a7/53/825d67ef4739ad314b8ee0cd357d/cc9d20ef-20ad-4a15-a062-6c5a97ca3858.doc
http://release.wxit.edu.cn:82/_upload/article/files/a7/53/825d67ef4739ad314b8ee0cd357d/cc9d20ef-20ad-4a15-a062-6c5a97ca3858.doc
http://release.wxit.edu.cn:82/_web/cms/folder/%E9%99%84%E4%BB%B62%EF%BC%9A%E8%81%98%E8%AF%B7%E5%A4%96%E5%9B%BD%E6%96%87%E6%95%99%E4%B8%93%E5%AE%B6%E7%A1%AE%E8%AE%A4%E8%A1%A8.doc


②所持护照复印件（照片页）

③申请信、个人简历（载明工作经历及自高中以来的教育经历）

④最高学位或专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⑤聘用合同或派遣证明复印件

⑥《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 附件 3：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doc）

⑦2 寸照片四张

⑧前任工作单位出具的推荐信

（2）拟聘人员在境内转聘的

①《无锡职业技术学院聘请外国文教专家和外籍教师确认表》

②所持护照复印件（照片页、最近入境章页、有效签证页）

③申请信、个人简历（载明工作经历及自高中以来的教育经历）

④最高学位或专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⑤聘用合同或派遣证明复印件

⑥2 寸照片四张

⑦前任工作单位出具的由外专局制定的统一格式推荐信原件（

附件 4：推荐信.doc）

http://release.wxit.edu.cn:82/_upload/article/files/a7/53/825d67ef4739ad314b8ee0cd357d/0bdfa141-b3df-482f-9deb-70afb17f91aa.doc
http://release.wxit.edu.cn:82/_upload/article/files/a7/53/825d67ef4739ad314b8ee0cd357d/b57eded5-a395-4865-aff2-b5a0d7c3af93.doc


⑧原《外国专家证》注销证明原件以及离职证明原件

⑨健康证明

（3）拟聘人员在校内续聘的

①《无锡职业技术学院聘请外国文教专家和外籍教师确认表》

②所持护照复印件（照片页、最近入境章页、有效签证页）

③聘用合同

④健康证明

（4）拟聘人员随行家属

①随行家属护照有效页复印件

②随行家属与拟聘人员关系证明复印件（关系证明原件及翻译件

须有中国驻外使馆的认证）

③2 寸照片四张

④境外的须提供《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境内的也须提供健康

证明，费用自理。

3．国际交流合作处统一为来校工作的文教专家办理《来华工作

许可证》、《来华工作签证通知函》、《外国专家证》等有效文件。



所有材料必须在课程开始前 2个月递交，否则因时间关系无法顺利办

理相关手续，后果由聘用单位负责。

4. 文教专家入境或到校 24 小时内必须到当地派出所登记。国际

交流合作处协助文教专家办理临时住宿登记。

5. 国际交流合作处在文教专家到校后一个月之内根据合同期限

为其办理居留许可。人事处统一为文教专家办理保险手续。

第八条 国际教育学院负责中外合作项目内文教专家的聘用工

作。其他部门(院、系、部、处) 的文教专家聘用由各自部门负责，

教务处审核，相关聘用经费由使用部门承担。语言外教的教学管理在

外语系，专业外教的教学管理在专业院系。国际交流合作处负责文教

专家来华手续办理和生活管理。

第三章 文教专家的生活、安全管理

第九条 国际交流合作处为我校外国文教专家和外籍教师聘请管

理工作的牵头部门，对外国文教专家和外籍教师的聘用和管理负总

责。学校保卫处、后勤处、网络信息中心等部门协同管理，为外国文

教专家的后勤保障和安全提供服务。

第十条 文教专家的涉外管理由国际交流合作处具体负责，聘用

单位予以协助。文教专家来华、离华的迎送工作由聘用单位和国际交



流合作处共同负责。文教专家到校的时间，原则上以学生报到日之前

的一周内为宜。

第十一条 国际交流合作处统一安排来校工作的文教专家的校内

住宿，后勤处负责宿舍楼的一切设备维修维护。每学期末由国际交流

合作处向后勤处提交一份宿舍使用情况汇总表，包括启用数量、设备

及用品维护维修清单。后勤处利用假期安排人员对宿舍楼进行整体维

修维护。文教专家宿舍及办公室的通讯、网络等相关配套设备由信息

中心协助维护。保卫处与当地派出所联系，为宿舍楼安装安全监控探

头，并安排学校保安定时巡查，与国际交流合作处及时沟通，发现情

况及时处理。

第十二条 文教专家生活、工作的场所不准存放易燃、易爆、有

毒等物品，及时消除各种安全隐患；要经常检查用电、用水、防火、

防盗等安全情况，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第十三条 宿舍楼严格管理来访会客，宿舍管理以国际交流合作

处告知的信息为准。无特殊原因，校外人员及校内学生不得随意进出

宿舍楼。未经国际交流合作处批准，来访客人不得在宿舍楼住宿过夜。

宿舍管理人员及保安须对可疑人员进行查问，采取妥善措施并报告有

关负责人。宿舍楼备用钥匙集中保管，清扫或维修须在国际交流合作

处的许可下进行，并做好记录。



第十四条 文教专家到校一周内，国际交流合作处负责对其讲解

我国有关的法律法规、学校的规章制度，告知其一切行为规范化，教

育其遵纪守法，尊重我国及其它国家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干涉我国内

部事务。同时，要求我校师生多与他们接触、交友，主动关心和解决

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要与他们友好相处，互相尊重，取长补短，

加强合作，共同搞好教学及教研工作。

第十五条 文教专家外出办事、参观、旅游等，要问清其去向，

同时要向文教专家进行必要的安全提醒。

第十六条 各单位（院、系、部、处）在安排好文教专家的教学、

科研工作的同时，可以适当安排文教专家的业余活动，比如组织文教

专家观看文艺演出，邀请文教专家参加校内的各类比赛和活动，节假

日可根据文教专家的意愿，安排一些参观旅游活动等，丰富他们的业

余文化生活，创造其正确地了解、认识中国的机会。

第十七条 根据各级管理部门的政策、结合当地实际生活水平，

我校为文教专家提供以下待遇：

1. 工资：工资以人民币形式按月发放，每月 15 日之前发放前月

工资，由人事处统一发放。聘用期为一学年者，实际享受薪酬为 10

个月。聘用期为一个学期者，按照实际月份发放工资。按照中国有关

部门规定，工资的 70%以内可兑换外汇。



2. 机票补贴：在合同期内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任务，聘用单位

为文教专家发放国际机票补贴，在第一学期结束前和合同结束前各发

放一半，可全部兑换外汇。机票补贴标准由人民币 4000 元-8000 元，

按照聘用合同内规定的金额发放。聘用期为一个学期者补贴打对折。

3. 旅游补贴：在合同期内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任务，聘用单位

在合同期满之前一次性发给文教专家人民币 2200 元作为旅游补贴，

可全部兑换外汇。聘用期为一个学期者补贴打对折。

4．其他福利：我校为文教专家提供的其他生活、工作福利以聘

用合同为准。

第四章 文教专家的教学管理

第十八条 聘用单位有关负责人应及时向文教专家介绍我国的教

育方针、政策和教学制度，在新学期开始前为其安排工作任务，提供

课程表、教材和参考书、学生名单等，详细说明课程大纲、培养目标

以及教学中的注意事项。

第十九条 文教专家应按照课程大纲进行教学，并制定本学科的

教学计划，认真准备授课教案和笔记。文教专家准备的教材以外的教

学资料如影片和声像资料等，须经教学部门同意后方可使用。文教专

家所推荐的教材，凡符合我国法律规定而又有利于教学的，应由教学

部门审议同意后方可采用。文教专家应认真布置和批改学生作业，做

好课外辅导和考试准备等工作，客观地做好学生考试评分，经常向教



学部门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每学期末向教学部门递交相关教学资

料、学生成绩和书面总结。

第二十条 聘用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文教专家的日常工作，作为

其教学配合助手。应有计划地安排骨干教师向文教专家学习专业知识

和教学方法，注意收集和积累文教专家的教案和其他相关教学资料。

第二十一条 妥善安排文教专家的教学时间。根据他们教授课程

门类的繁易程度的不同，每周平均授课时数一般不少于 12学时、不

超过 16 学时。如果安排超课时工作量，须提前与文教专家协商。

第二十二条 允许文教专家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教学，欢迎他们

对教学提出意见和建议。凡有利于改进教学而又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

议应当采纳并付诸实施。对不合理的或暂时做不到的，应耐心地解释。

第二十三条 教学部门应对文教专家进行教学考核，分为第一个

月试用期考核、期中考核和期末考核，包括听课、检查教案、拍摄照

片等，并出具相关考核证明。根据教学部门的考核结果，聘用单位有

权提前解聘考核不合格的文教专家。文教专家若遇教学方面的问题，

可直接与教学部门联系，由教学部门协助解决。

第二十四条 文教专家应严格遵守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保质保

量完成工作。严格遵守学校的作息制度按时上课和下课，不得迟到或

早退。不得自行随意调课和调换教室，更不能利用教学时间带学生外

出参观游览。未经聘用单位同意，文教专家不能承担校外的其他劳务，



影响正常教学工作。凡因事或因病不能工作者，应事先提交书面请假

条，并须征得聘用单位主管领导的同意，方能准假。如因事因病暂时

离校或离境，还须得到国际交流合作处的同意。无故缺课，或未经准

假而擅自旷工，聘用单位应给予严厉的批评，并视情节按聘用合同规

定扣除相应的工资。情节严重者，应按聘用合同的规定执行解聘。

第二十五条 教学部门定期邀请文教专家参加各类以教学、科研

为内容的业务学习、学术会议、专题讨论和评比活动，经常交换意见，

共同探讨教学问题，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第二十六条 应鼓励文教专家在我国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并组织他们参加教学和学术讨论会。

第二十七条 对工作表现优秀、或指导学生参加相关比赛获奖的

文教专家应予以一定的奖励。对工作表现不良者，应予以批评，促其

改进。对表现恶劣、不能完成工作任务的，聘用单位有权予以解聘，

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通过官方、校际协议来华的文教专家，应按

协议规定处理。

第二十八条 文教专家主动向我校赠送教学用图书、资料、电教

和试验设备等，学校可以接受，并可酌情回赠礼品。

第二十九条 应尊重文教专家的宗教信仰，但不准他们在教学中

进行传教或宣传宗教的活动。在教学中一般性地涉及宗教背景、沿革

和有关知识的介绍，不应简单地被视为宣传宗教。



第三十条 在教学中，如遇有政治观点的分歧，应区别不同情况

和性质，妥善处理。一般可正面阐明我观点，予以解决，但注意不要

强加于人。对有意攻志、挑衅性政治问题应当批驳，并及时向上级主

管部门汇报。

第三十一条 聘用单位负责对文教专家的教学工作进行评估，聘

期结束时，聘用单位应写出总结，并交国际交流合作处备案。

第五章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同样适用于港澳台地区的语言教师。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国际交流合作处负责

解释。


